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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委員文吉：沒有錯，但當檢察官碰到這種狀況時，都要依刑法法辦原住民的獵人。請問內政部針

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中有關獵槍有什麼說法？ 

陳部長威仁：關於獵槍管理，去年我們曾做過一些放寬，已開放某些後膛裝填的槍枝，但仍要考量

治安的需要，若還需檢討，將會請警政署再行檢討。 

孔委員文吉：針對原住民獵槍的型式及殺傷力的標準，內政部在一個月內是否能回歸母法訂定及修

正？ 

陳部長威仁：我會請警政署檢討，其實我們去年已經檢討過，但因為傳統使用的槍枝經過試射，有

些的確達到傷人的範圍。 

孔委員文吉：針對原住民的獵槍，請你們在一個月內檢討。 

陳部長威仁：好。 

孔委員文吉：另外，農委會可否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提出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一

條之一的修正，加上「於非營利自用」？ 

陳主任委員志清：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一條之一是適用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祭儀活動，布農族射

耳祭因屬傳統文化而可以適用，我們會研究是否可依野生動物保護法第十七條規定由地方政府

劃定獵捕區，這樣速度較快。 

孔委員文吉：請法務部、內政部及農委會三個單位在一個月內好好通盤檢討如何解決原住民打獵的

問題。 

主席：請高委員志鵬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高委員志鵬：（18 時 22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的大

名叫「善政」，但為何上任之後卻有這麼多的爭議？經本席彙整，這段時間中有這麼多爭議事

項，如前幾天民進黨立委到教育部擋下的新世代高教藍圖千億計畫，還有貨貿協議持續進行、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爭議、低薪外籍白領、中生納健保、中客來台購買基金與外幣債券、台鹽

釋股案、DRGs 住院診斷關聯群政策、馬英九卸任前出訪中南美國家及國民黨加速變賣黨產等等

，即便是在承平時期，這麼多爭議也嫌多了一些，何況現在屬於看守內閣時期，這與院長的「

善政」之名好像有些名不符實。 

或許這些爭議政策有的已經停止，有的可能是無以為繼，像台鹽賣不出去，但是否因為馬英

九說要堅持到最後一刻，說他的字典裡沒有「看守」，所以你也讓你的閣員及其他的成員繼續

推動這些爭議的政策？我剛才列舉了十幾項，院長會不會覺得爭議太多了一點？你是默認嗎？

爭議這麼多，你沒有意見嗎？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8 時 24 分）主席、各位委員。其實某種程度這反而凸顯出我們為何要急著與民進

黨建立一個交接對口，因為這樣一來，這些問題可以一項一項商議，就不會變成媒體炒作爭議

的對象。 

高委員志鵬：你說的是行政院和民進黨的交接小組，還是總統府和民進黨的交接小組？ 

張院長善政：我指的是行政院，這其中有幾項不屬於行政院的範圍，像是國民黨加速變賣黨產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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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九卸任前出訪中南美國家等，但是另外幾案如果有交接對口，其實是可以談的。 

高委員志鵬：所以問題所在是，不應該只有民進黨和總統府的交接小組對口，而是民進黨也應該派

個小組與行政院對口，是這個意思嗎？ 

張院長善政：行政院交接小組的對口是由總統府統籌，其中一部分是行政院，一部分是國安會，一

部分是總統府，共三大塊，所以委員應該很清楚…… 

高委員志鵬：所以已經有啦，馬英九總統已經派了曾永權秘書長主導成立政權交接小組，已經與民

進黨吳秘書長對口了。 

張院長善政：委員可能不太清楚，民進黨覺得我們提的交接要項不是最優先的事情，所以不急著談

，我們也尊重民進黨的意見。 

高委員志鵬：所以有這麼多爭議是因為民進黨的關係，是因為民進黨不肯真心誠意地去對口，是這

個意思嗎？ 

張院長善政：我是說這些事情都可以談，只是現在沒有對口談。 

高委員志鵬：其實行政院要向誰負責？要向立法院負責，所以理論上我們在這邊質詢，你在那邊備

詢，或是立法院所做的決議，應該才是你要負責的對象才對啊，怎麼現在好像變成是對總統候

選人負責，變成要和他溝通，因為沒有溝通好，所以有那麼多的爭議，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張院長善政：我們的政策分類中有需要與外界溝通的部分，其中包括立法院，但是很多事情如果和

交接團隊談，可以談得比較深入，因為他們有一批將來要接手部會的人馬，他們是最能花時間

深入的，因為他們將來要接這些業務。 

高委員志鵬：所以你的意思是，之所以會有這麼多的爭議，是因為民進黨沒有真心誠意，或是說沒

有…… 

張院長善政：我沒有說民進黨沒有真心誠意，而是說民進黨可能還沒體會到我們有這麼多事情等著

要與他們談。 

高委員志鵬：因為沒有談，所以有那麼多的爭議，換句話說，如果談的話，你們就有可能改變嗎？ 

張院長善政：當然有可能，當然就要改變，就要尊重。 

高委員志鵬：這之中有哪些是可以改變的？你說馬英九卸任前出訪中南美國家和國民黨加速變賣黨

產這兩項不算，其他項可以改變。 

張院長善政：像是第 1 項新世代高教藍圖千億計畫，我們現在之所以要推，是因為有預算時間的壓

力，但是如果民進黨對內容有意見的話，我們就可在此階段納入其意見，這樣就不會有爭議了

。 

高委員志鵬：你說民進黨的意見是什麼意思？是指蔡英文的意見、吳釗燮的意見、林錫耀的意見，

還是未來教育部長的意見？問題是未來教育部長是誰還不知道啊！所以到底是要誰的意見？誰

可以代表民進黨的意見？民進黨是一個黨，或許以後擔任教育部長的人也不是民進黨籍的，所

以到底要跟誰談？ 

張院長善政：所以後來民進黨交接團隊表示此事不急，我們也尊重，可以等民進黨適當的人選出來

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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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委員志鵬：萬一適當人選 5 月才出來，要怎麼辦？你們就繼續推，還是會怎麼做？ 

張院長善政：蔡主席也說過，內閣 4 月才會成形，所以 4 月內閣出來後，如果來得及，當然還是有

互動的機會。 

高委員志鵬：所以在此之前，可能還是繼續會有這麼多的爭議，你是這個意思嗎？因為沒有人跟你

們談，所以只好繼續做這些有爭議的事。 

張院長善政：有爭議的部分只好擺著稍微等一下。 

高委員志鵬：其實我滿驚訝院長那麼執著，像是新世代高校藍圖千億計畫等部分都可以談，且如果

民進黨有意見都可以尊重，但是擺在面前的問題是，到底是要由誰來表示意見呢？是關於政策

的小組嗎？但小組有很多成員，可能有個召集人，但是他也無法代表，因為他以後也不是教育

部長。 

張院長善政：剛才跟委員說明過…… 

高委員志鵬：還是要蔡英文本人表示對這部分有何意見，這才算意見？ 

張院長善政：我們當時建議民進黨每個部會都有個交接對口，交接對口可能是將來部會成員，也可

能是民進黨內部適當人選，有關民進黨怎麼派人是民進黨的權責，我們充分尊重。 

高委員志鵬：問題是你要他派什麼人？派這個人，人家可能會說他…… 

張院長善政：委員的問題我無法回答，你問民進黨要派誰，我怎麼可能回答。 

高委員志鵬：你現在說，會有這麼多的爭議是因為民進黨沒有派出對口，所以這個爭議才會存在，

凸顯了這個問題，現階段你要民進黨就教育的千億計畫…… 

張院長善政：我是說，這個凸顯了交接的必要性。 

高委員志鵬：我說的不是這個，而是這個千億計畫你希望未來他會派誰來？是未來一定要當教育部

長的人來？ 

張院長善政：他派誰來，我們都尊重。 

高委員志鵬：都尊重是什麼意思？你希望他有什麼代表性呢？他隨便派一個社運部的主任，這樣可

以嗎？ 

張院長善政：這是民進黨的權責，他派誰我們都尊重。 

高委員志鵬：你這是丟一個難題，用這個當理由而已，因為內閣還沒有組成，相對應的部會到底是

誰都還不知道，現在連行政院長是誰都還沒出來，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要求部會要求要有一個

對口？ 

張院長善政：我們沒有逼民進黨要提出人選，後來民進黨覺得這個事情不急，我們就說沒有關係，

等你們人選確定以後，我們再來談。所以我們是時間上也尊重，人選也尊重。 

高委員志鵬：你現在的回答是，因為民進黨沒有提出人選，民進黨也不急，所以停下來了，才有這

麼多的爭議。 

張院長善政：我再重申一次，我說，這些爭議之所以發生可以凸顯交接要項的必要性，而且這個交

接如果有機會談的話，這些爭議不會出現，但是現在民進黨沒有人選，時間、人選我們都尊重

，所以後來我們也就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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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委員志鵬：你的意思是，如果當初民進黨就教育部的對口人選出來了，吳部長就不會提出這個千

億計畫，是這個意思嗎？ 

張院長善政：到時候民進黨會認為這個方案、計畫裡面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我們都會虛心接受。 

高委員志鵬：所以前陣子吳部長提出這個千億計畫，就是因為民進黨沒有提出人選，你的意思是這

樣嗎？ 

張院長善政：委員，我再重申一次，我說，現在這個爭議沒有責怪民進黨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高委員志鵬：你說，之所以有這樣的爭議，有一個千億的計畫，只是因為民進黨沒有順著你的意，

提出各部會的交接人選，所以產生這個爭議，你的話就是這個意思啊！ 

張院長善政：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不止是千億計畫，這些爭議凸顯了我們必須及早開始交接

的必要性，交接的對口人選跟時間，我們都尊重民進黨，我就是強調這幾點而已。但是現在我

們也都…… 

高委員志鵬：你說我們沒有對口，又說不急，有這麼多的爭議，那你為什麼會在交接的時候去提一

個千億的預算呢？ 

吳部長思華：跟委員報告，這個計畫是一個延續性的計畫，從去年 4 月就已經開始研議，我們只是

按照過去的進度…… 

高委員志鵬：我們就是擔心它是延續性的計畫！你說這是延續性的計畫，而且是明年才開始，5 年

要支出千億，你們憑什麼去替下一個政府決定呢？ 

吳部長思華：對大學來說，明年才開始的計畫，需要有事先準備的時間，如果我們在今年 3、4 月

份沒有…… 

高委員志鵬：我問你，如果剛剛派人來跟你對口說這個案子是不適合的，你就不提，是這個意思嗎

？ 

吳部長思華：不是，要我們一開始…… 

高委員志鵬：你還是會提嘛！跟院長講的不一樣嘛！所以院長說不急，沒有對口，就不會有這麼多

爭議…… 

吳部長思華：院長也指示我們持續做…… 

高委員志鵬：你現在的意思是不管有沒有對口，你還是要繼續推動，而且這很重要，雖然明年才開

始，所以一樣嘛！ 

張院長善政：不是，是因為這個案子…… 

高委員志鵬：不管有沒有對口，他還是要提這個案子啊！ 

吳部長思華：院長對這個計畫一直都指示我們持續推動，但是要跟社會大眾溝通，我們一直都是秉

持這樣的原則在推動。 

高委員志鵬：有溝通嗎？有溝通，為什麼要民進黨立委去拜訪你以後才喊停呢？ 

吳部長思華：沒有啊！我們也是跟立委報告說，我們很樂意跟所有的立委來溝通這件事情，立委們

有共識以後，我們才會繼續往下推動，我們是這樣的態度。 

高委員志鵬：所有的案子都這樣嗎？張院長，所有爭議的案子，都照吳部長所講的尊重立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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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部長思華：我來跟他們溝通、說明，大家一起…… 

張院長善政：立委也好，或是將來新的團隊出現也好，都一樣。 

高委員志鵬：院長，我要提醒你的是，看守內閣不要變成監守自盜內閣。 

張院長善政：這兩個都不是。 

高委員志鵬：我跟你講是哪幾個案子，第一個是中資入股 IC 設計產業，這個議題吵了很久，在你

還沒上任前，你的部長就已經說在他的任內要開放。 

張院長善政：沒有，部長沒有講過這個話。 

高委員志鵬：部長有沒有講過？請部長說明。 

鄧部長振中：我們那時候當然希望能繼續推動這個案子，不過現在這個案子我們一定尊重立法院的

決議。立法院對這件事已經有決議了，我們一定會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高委員志鵬：所以不會開放，至少在你任內不會開放，是不是？ 

鄧部長振中：立法院上會期在預算案中有一個附帶決議，希望我們先舉行公聽會，向立法院專案報

告後才能開放；我們完全遵照這個程序來做。 

張院長善政：同時，前幾天的質詢中，也有委員要求公聽會的時間要跟立法院協調，不能逕自就舉

行；我們也都同意。 

高委員志鵬：為什麼 2 月 18 日行政院強調絕對沒有要在 520 達成目標，但又說盤點重要政策時決

議本案會持續推動，顯然還沒有放棄？這是你們發言人講的。 

張院長善政：委員，對不起，後半段我沒有聽清楚。 

高委員志鵬：他說對看守內閣是不是要力拚 520 前開放中資參股我國 IC 設計業…… 

張院長善政：是沒有要拚。 

高委員志鵬：他說沒有要在 520 前達成目標，但是又說盤點重要政策時決議本案會持續推動，顯然

還沒有放棄；這是自由時報 2 月 19 日寫的。 

張院長善政：持續推動，但是要跟外界溝通。這個外界就包括立法院，當立法院有意見時，我們就

尊重。 

高委員志鵬：立法院已經表達意見啦！ 

張院長善政：是，我們尊重，所以現在沒有在進行了。 

高委員志鵬：你們也沒有來溝通，現在立法院已經做了決議…… 

張院長善政：立法院上次質詢時就已經講了在委員會沒有同意公聽會時間之前，公聽會不要進行；

我們同意呀！ 

高委員志鵬：那可不可以這樣講：因為除非立法院有做決議，所以 520 之前不可能開放 IC 設計產

業。等於這個意思吧？你會推動，你要溝通，但是你也承認去年審預算時的主決議已經做了，

假設立法院沒有另外做決議，就不會開放。可不可以這樣講？ 

張院長善政：我不太懂，這個邏輯有點複雜。 

高委員志鵬：怎麼會複雜？這是剛才你自己講的，你說立法院已經做了決議，所以你們要尊重，而

且這個決議是去年附隨在預算上面的主決議，有效力，所以不開放，你要持續溝通，除非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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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換句話說，除非立法院另外做決議，你們不會開放；是不是這樣？ 

張院長善政：是的。 

高委員志鵬：沒有錯嘛！所以如果沒有任何變更原來決議的新決議，就不會開放。 

院長，接下來要請你看一看最近的一些案例，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最近有效的擋下

很多中資併購案，他們審查的鐵律就是「國家利益先於商業邏輯」。去年我們質詢過鄧部長，

就是因為毛院長趕在去年 9 月偷偷摸摸到台電去開了一個會，然後就決議要開放，這到底是誰

的需要？ 

鄧部長振中：毛院長上次到台電是去聽業者的意見，因為經濟部的會議室沒有那麼大，所以多找了

幾位…… 

高委員志鵬：也有人講最後是他敲板定案決議要開放的。 

鄧部長振中：沒有，沒有，我們沒有做決定。 

高委員志鵬：我們也希望張院長不一定要「毛規張隨」，反正張院長你也懇切的說了除非立法院有

做決議，你不會開放。 

接下來再看第二個案子─遠傳購買中嘉案，你如果這麼尊重立法院的意見，我告訴你，1 月

28 日民進黨團 69 位立委連署了一個聲明，要求 NCC 對本案重新審議，而且不得通過遠傳併購

中嘉案。這是由民進黨 69 位新科立委全數連署，沒有一個「落鉤」，而且也過了立委半數，如

果照你剛才所講，這個案子是不是也要尊重立委的意思？ 

張院長善政：委員講的是投審會那邊，還是 NCC？ 

高委員志鵬：我們有兩個訴求，一個是要求 NCC 重審，但我看 NCC 是吃了秤陀鐵了心；現在的

程序已經走到投審會，是部長管的，投審會所有的決議最後還要部長簽字，對不對？你也不要

推給投審會執秘，也不要推給 NCC，所有重大的投資案都要經過投審會。 

鄧部長振中：是，如果立法院決議要我們不審的話，投審會一定會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高委員志鵬：是院會的決議還是委員會的決議？ 

鄧部長振中：照理說應該是院會才合理。 

高委員志鵬：委員會不行？你說的，院會的決議，好，沒關係，你先記得我們今天的詢答，如果院

會作成決議，投審會就不審。 

我在此要特別向院長報告，前天台灣數位匯流發展協會公布了 2015 年下半年數位匯流大調查

的結果，顯示有 78%的民眾認為台灣的媒體被財團掌控、併購，為其發聲的情況嚴重；對於政

府要制定媒金分離立法，有 7 成 5 的民眾表示支持；調查顯示有 60.8%的民眾認為應完全禁止中

資購買台灣媒體也有 57%的民眾認為要禁止台商回台併購台灣媒體；更重要的是，對於 NCC 在

新國會開議前通過中嘉併購案，有 6 成 8 的民眾認為不適當，有 7 成 6 的民眾同意 NCC 應重審

中嘉併購案。院長，你知道這個民調嗎？ 

張院長善政：有看到報導。 

高委員志鵬：你覺得 NCC 因為是獨立機關，所以你管不到，還是怎樣？ 

張院長善政：我們尊重 NCC 的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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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委員志鵬：如果 NCC 不尊重自己的權責咧？這明明就是一個脫法行為，遠傳的發言人公開講，

設計這樣以債作股就是要迴避黨政軍條款，如果這種脫法行為被認定了，那麼雖然我們禁止中

資不能購買媒體，但是如果以債作股，中資是否也可以堂而皇之的進來？我記得 11 月、12 月的

時候在中興大樓樓下遇到虞副主委，我問你怎麼可以核准這種以債作股的方法？你還笑嘻嘻的

跟我講說：「人家比較聰明嘛！」還記得我們的對話吧？你的意思是，人家經過摩根史坦利的

設計，用以債作股的方式，人家比較聰明。我要問的是，你說人家比較聰明，那表示我們旺旺

蔡董比較笨囉？表示郭台銘董事長比較笨囉？因為他們不懂得用這樣的方式脫法，是這個意思

嗎？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我的意思是說…… 

高委員志鵬：你記不記得？我記得你有跟我講過：「人家比較聰明啦！」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我的意思是說，我們行政機關要完全百分之百依法行政，法律上怎麼規定，我

們就怎麼去執行，法律上沒有說不可以的，我們也沒有法去否決別人的申請案。 

高委員志鵬：法律上明明說黨政軍不能投資媒體，但明明就是黨政軍媒體啊！上次在我們舉辦的公

聽會中，他們的律師、公司代表也明白的表示，他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迴避，等黨政軍條款

修過以後，他們才要進行實質的合併，你沒有去參加，那天沒有任何一個 NCC 的委員去參加，

但是你至少知道他們這樣的發言吧？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我們的國家法令只是說黨政軍不可以入股媒體，沒有說黨政軍不可以借錢…… 

高委員志鵬：好啦！如果照你這樣的邏輯，他們用以債作股的方式就算合法的話，那如果中資用以

債作股的方式來買中嘉也可以囉？是這樣的意思嗎？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中資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 

高委員志鵬：照你這樣講，它也不是入股啊，如果它設計其他產品、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囉？你是不

是這個意思？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我們依據的是廣電三法，如果是中資，那要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高委員志鵬：那是什麼意思？不歸你管？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應該對中資不管是入股或借錢都有所規定。 

高委員志鵬：那照你的標準就是這樣啊！反正只要不是直接投資，有其他的金融商品可以引用，人

家比較聰明的就可以啦！好，沒關係，你們這幾個 NCC 委員 7 月都應該下台了……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是的。 

高委員志鵬：敢在這個時候通過一個這個多民眾所反對通過的案子，也算是膽大包天哪！沒關係，

好，就算最後這個案子通過了，新任的委員來立法院備詢的時候，我會請我們的黨團一定要以

他們就任新 NCC 委員了以後，要不要徹查這中間有沒有什麼弊端，來決定是不是投票贊成他們

當 NCC 委員，如果他們真的照了這樣的規定做，真的去徹查，到時候該移送監察院的就移送監

察院，該法辦就法辦。好，沒關係。 

虞副主任委員孝成：是的。 

高委員志鵬：院長，再來我想請教的是，有沒有哪一條法律規定孫文就該是中華民國的國父，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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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嗎？有沒有規定在憲法或者是任何的法律裡面？就是有沒有哪一個法律有提到中華民國的

憲法就是孫文…… 

張院長善政：我對這個沒有研究，對不起，沒辦法回答。 

高委員志鵬：我要跟你講，從憲法到任何的法律，沒有一條直接規定孫文就應該是中華民國的國父

，我們看到了…… 

羅部長瑩雪：憲法的前言就有提到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 

高委員志鵬：但裡面沒有講他是國父啊！憲法前言講孫中山…… 

羅部長瑩雪：它講創立。 

高委員志鵬：創立的話就是國父嗎？ 

羅部長瑩雪：創立這個國家的人當然是國父。 

高委員志鵬：為什麼？為什麼這樣規定？為什麼說創立的話就是國父哩？ 

羅部長瑩雪：是啊！創立國家的…… 

高委員志鵬：部長，你自己也是學法律的人，憲法的文字是何等的精確，而且規定在前言…… 

羅部長瑩雪：是啊！ 

高委員志鵬：只是創立，創立就該等於是國父？ 

羅部長瑩雪：是啊！創立中華民國就是叫國父啊！ 

高委員志鵬：創立中華民國就應該是國父，這是哪一門子的規定？有誰規定是誰創立中華民國的就

應該是國父？創立中華民國的人很多啊！也不是只有他一個，真正在法律裡面，我們看到有國

父陵園管理委員會組織條例、國立國父紀念館組織法，前者是民國 35 年制定、後者是民國 100

年制定的，裡面的條文也完全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孫文就是國父這樣的文字，只是就它的組織條

例、組織法去規定。 

我跟你講，什麼時候才開始決定孫文是國父的？是在 1940 年 3 月 28 日，因為遷都重慶，在

重慶的國民黨中常會作成決議，國民黨第 5 屆中常會第 143 次會議通過擬請尊稱總理為中華民

國國父案，請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是這個時候才開始叫國父的，那

時候也還沒有憲政條文。所以，我們為什麼得稱孫文是國父，不是我們決定的，是國民黨中常

會決議的，文件在那邊。我們先不論到底孫文在建國史上的貢獻有沒有陸皓東、黃興這些人來

得大，至少沒有任何的法律規定他就應該是國父啊！所以我們不曉得為什麼孫文就該是國父，

如果是這樣…… 

羅部長瑩雪：我想應該可以查一下辭典，看國父的意思是什麼。 

高委員志鵬：好，沒關係，那我們來查一下，現在看一下這一頁，這是我們查到維基百科對孫文的

介紹，按進去以後，當然有一些截圖，很特別，這些國籍裡面還有個美國，右邊相片下面的字

比較小，寫的是「美國移民及歸化局的孫中山檔案照」，所以其實他是歸化過美國的，我們是

稱一個美國人為國父，所以難怪馬英九會覺得他持有綠卡為什麼不能當中華民國總統，因為中

華民國國父也是美國人。我們看到他的配偶有這麼多，鄉民們現在開始票選國母是誰。 

我要特別請教院長，我們看到資料右半邊這些字，孫文曾經去到夏威夷，為什麼後來被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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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亨村，因為他在夏威夷時要求華僑工人不要膜拜關帝君的神像，當時他已經加入基督教，他

的哥哥擔心他觸犯眾怒，所以把他送回翠亨村，結果沒多久，孫文與同鄉友人陸皓東一起搗毀

偶像，破壞翠亨村村中的北帝廟神像，不為鄉人所容。其實不只「不為鄉人所容」，他根本是

被趕出去的。講到這個，其實我是滿佩服他的，我們小時候在課本就唸過，他就是一個鼓吹要

破除偶像崇拜的人，不論是因為他的宗教信仰還是民主的素養，他跟陸皓東跑到村裡的信仰中

心北帝廟，折斷廟神的手，後來被村民發現而被趕出去，被迫離家出走，這樣一個人，結果現

在我們做了這麼大的銅像，並且在每個地方掛他的遺像，請問院長，你覺得他心裡希望這樣被

膜拜嗎？既然無論是他的民主素養或是宗教信仰，甚至在我們讀的課本裡面也以這件事作為他

的民主信念，他就是一個不喜歡偶像崇拜的人，甚至是用身體力行的方式，不惜觸犯眾怒被趕

出家門，也要破壞神像的人，是這樣一個討厭偶像膜拜的人，結果現在因為蔣介石及國民黨的

關係，把他當成一個偶像崇拜，你覺得他在天之靈、在地底下會希望我們這樣對待他嗎？會希

望國民黨這樣對待他嗎？ 

張院長善政：我沒有辦法替他回答。 

高委員志鵬：我們藉這個機會也還原事實，我們找不到任何憲法或法律上的規定，我們找到維基百

科這些資料，只是證明孫文實在不適合被當成偶像崇拜，特別就教於院長，當然你沒辦法回答

，沒有關係。質詢到這邊，謝謝。 

主席：現在請周委員春米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周委員春米：（18 時 53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杜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外面天色

已經暗了，但是今天在外交上好像發生一件事件，所以在這個代表台灣民意的國會裡，我們想

瞭解行政院及張院長對於這樣的外交事件有什麼樣的看法跟回應。根據今天布拉格郵報報導，

捷克斯拉夫首都布拉格市跟北京締結姊妹市，合約內容載明台灣為中國的一省，布拉格議會通

過了，他們承認北京同時統治大陸與台灣，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面對布拉格市這樣的

一個合約，我們認為這是矮化台灣國家主權的作為，我想瞭解代表中華民國的行政院、代表行

政院的張院長對這樣的合約內容有何回應，還有相關的因應措施為何？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8 時 54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們當然不可能認可這種文字。 

周委員春米：你有什麼樣的回應呢，只能說不能認可嗎？ 

張院長善政：這是布拉格跟北京雙方之間的協議，跟中華民國沒有關係。 

周委員春米：怎麼會跟我們沒有關係呢？ 

張院長善政：我們不是簽約的一方，也不可能干涉其中的文字。國際上一定不是只有布拉格跟北京

的協議，對此外交部應該有慣用的做法。 

周委員春米：院長不能代表中華民國的行政機關表達嚴正的抗議嗎？ 

張院長善政：跟布拉格抗議嗎？ 

周委員春米：就看你要不要抗議。 

張院長善政：如果有管道的話當然會表達。 


